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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背离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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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中国协商治理研究的缺陷突出表现在：意识形态泛化，在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未能实现平衡，排

他性“独立见解”创设冲动是意识形态性释放的基本渠道。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源于本土化的缺失，未能科学理性

地透析与解决本质意义上中国的现象与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本土化下考察与推进协商治理的基本语境。外在触

动(特别是其核心要义)与中国式的内在机理共同借助“党的领导”这一主导因素得以支撑起中国协商治理的基础

架构，显示出“全面从严治党”与“协商治理”间的必然关联。促成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要构建中国的

协商治理理论，谋求协商治理实践中问题解决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让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惠及群众”。这需要

多元协商治理主体，特别是主导协商治理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普通民众周围的政治“中心人物”要担负起“权

威性和正确性”的代表，引导“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形成，以“确保结构上的或形式上的主导性和谐”。

推进立足“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的协商治理实践，构建基于协商治理实践的理论是实现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基本理

路，同时促成了治理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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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约瑟夫·毕塞特首次在《协商民主：共

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使用学术意义上的“协商

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①。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后期掀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的热潮。在西方语

境下，协商民主是相对于代议民主来说的，治理则是

相对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而言的。二者被引

入中国以后，实现了碰撞与交融，乃至成为显学，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实践了半

个多世纪，这一本土资源易于与“协商民主”“治理”

产生共鸣。 

在统合“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为“协商治

理”的基础上，文章的立论依据为：当代中国协商治

理是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共同治理，是当代中国治理

的基本样态，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指导，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存在场域，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为生成基础，适合我国国情民意的公共治理模式，实

现了理论、制度与实践的统合[1](26−45, 204−205)。协商治理

研究包含理论、制度与实践等内容，以创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理论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制度以完善中国制度体系，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实践以更好地扎根中

国实践为旨趣。但是，需要认识到，当代中国协商治

理研究存在意识形态泛化与排他性独立见解创设冲动

等亟需正视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意识 
      形态泛化与排他性“独立见解” 

创设冲动 
 

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的意识形态泛化倾向表现

为，或基于西方话语体系谈论中国协商治理，对中国

协商治理的机理未有基本认知；或者不能平衡学术性

与意识形态性，有强烈的创设“独立见解”的理论    

冲动。 

第一，协商治理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泛化。具体而

言，意识形态泛化有两种表现：其一是依附于西方理

论谈论中国的协商治理、协商民主。笔者认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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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应当由有思想、有能力的公民(或他们的代表们)

深思熟虑地生成，这种深思熟虑就是协商民主的关键

所在”[2](32−40)。但是，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下对“有思

想、有能力的公民”的理解，对二者“深思熟虑”的

差异阐释是需要厘清的。应该看到，所探讨的中国协

商治理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

基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的国家治理理论

及其实践。21 世纪前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协商民主

的新理念，学术界相应做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新概

括。2012 年，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之

前的探索统括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随后在 2013 年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协商民主推进国

家治理。学术界则相应阐发了“协商治理的中国逻      

辑”[1](26−45, 204−205)，“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互

动与融合”②，等等。现有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西方

语境下的“协商”“平等”“民主”“治理”等概念泛泛

谈论中国的协商治理，这只能隔靴搔痒，毕竟中国人

对协商治理及其理想样态的理解迥异于西方。其二是

在协商治理研究中未能平衡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以

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掩盖学术导向。认为社会主义为

中国协商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场域，固然需要强调

应然层面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但学术

层面的协商治理研究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宣传，不能越

俎代庖，替代意识形态宣传。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倾斜

极有可能冲淡协商治理研究自身的学术性，从而失去

客观性。 

第二，排他性独立见解创设冲动：意识形态释放

的基本渠道。依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大多数学人

无法创设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衍用理论家

的学说，“碎片化”地指导自己看待问题与现象，努力

发挥传播知识的作用[3]，这本无可厚非，但部分学者

又心有不甘，非要试图创设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排

他性立论就成了便捷的路径，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之

间的天平往往会倾向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释放的基本

渠道就是排他性“独立见解”的创设冲动。简言之，

就是在某一现象与问题上，通过创设一种与他者不同

的、至少表面上不同的话语体系来获取存在感。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本土话语体系表现

出极大的热情，例如，提出“构建(新的)规范理论”“学

界有必要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号召大家

发展中国自己的理论”，等等[4]。但是，如何构建政治

学的话语体系呢？现有的研究集中在梳理构建政治学

话语体系的意义，强调从实际出发，挖掘传统资源，

批判地借鉴国外政治学话语的有益成分，指出本土化、

中国化是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必然路径，要加快推

进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这些研究大多阐明了努力的

方向，而对于如何从实际出发，如何挖掘传统资源，

如何批判地借鉴国外政治学话语的有益成分，如何本

土化、中国化，如何加快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

却语焉不详。 

 

二、本土化：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 
互动的关键环节 

 

当前，协商治理研究存在意识形态泛化与排他性

独立见解创设冲动的缺陷。这种局面是协商治理理论

与实践互动背离的直接表现，根源于本土化的缺失，

未能科学理性地透析与解决真正意义上中国的现象与

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

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只要一门

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

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6]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是以中国现象与问题为出发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关注理论问题，亦需要正视中

国的现实问题。这从侧面说明，不能以一知半解甚至

误读的西方理论来解读未被理性认知的中国实践。本

土实践只能用本土的理论来阐释，本土理论只能基于

本土的实践而形成，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

的互动。 

其一，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意识形态维

度的紧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逐步实

现了从超脱性向世俗性、排斥性到包容性的转变[7]。

但是，包括协商治理理论在内对中国社会解析的诸多

话语体系往往在超脱性与世俗性、排斥性与包容性的

两极之间游走，极端的排斥性与无底线的包容性时常

使得理论内部存在紧张的气氛。“超越”[8]似乎成为化

解紧张的万能良药。其中不仅有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有从超越性、排斥性出发，应然地描绘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图景，而

且还有基于世俗性、包容性，探讨他者的“协同型政

府”对“协作型政府”的“超越”，乃至“新公共治理”

对“官僚制”的“超越”等。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

以使用“超越”一词，而是试图强调，尽管我们可以

在话语上使用“超越”，但并不代表要以意识形态化的

传统思维检视协商治理，完全拒斥其普适性。从另一

个层面来说，需要做的是，批判西方治理中的新自由

主义意蕴，正视中国协商治理的本土化。 

其二，本土化的缺失：互动背离的深层根源。中

国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背离，根源于本土化的



政治与社会研究                          魏崇辉：中国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背离及其应对 

 

157

 

缺失。本土化既包括理论上的本土化构建，又包含实

践上对本国现象与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应然层面上，

对西方行政学理论与实践的援引、借鉴与批判可以起

到启发的作用，可以通过比照、批判与检视发现中国

的现象与问题，触发中国理论的形成，推进实践的   

深入。 

本土化缺失条件下对西方理论的运用造成的结果

还包括，用误读的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与问题，使

得研究沦为“语言的游戏”。例如，学界对协商治理中

的“理性”“平等”“合法性”等从西方的视角分析，

但中西方对“理性”“平等”“合法性”的理解并不一

致，对此的深入剖析也较为鲜见。 

 

三、全面从严治党：本土化下考察与 
推进

③
协商治理的基本语境 

 

行政学要实现中国化，不仅“要在行政学的语言、

术语上中国化，营造术语中国化的行政学语境和话语

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行政理念、行政思想、

行政原则和行政目标等方面从根本上加以中国化”[9]。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面从严治党型塑了有效推进协商治理的语境和

话语体系，廓清了协商治理的理念、思想、原则和目

标，提供本土化下考察与推进协商治理的基本语境。

该语境下考察与推进协商治理可以看出： 

其一，高压反腐之下问题的结构化与隐蔽化倾向：

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协商治理的当下梗阻。当代中国

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共同治理。党领导下

的协商治理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但现实情况却

不尽人意，正如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所披露的那样：中

国工商银行“近亲繁殖现象比较突出，总行管理的 691

名干部中，220 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 240 人在系统

内工作”；天津“市司法局 200 名局处级干部的 440

名亲属在本系统工作(含离退休人员)”[10]，一些单位

“近亲繁殖”手段不断翻新，越来越隐蔽，包括“萝

卜招聘”、量身订制，履历造假、绕道进人，内部照顾、

违规招聘等[11]。缺少人民群众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协

商治理难以实现。 

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中国问题突出表现为政治

问题与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

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

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

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

何人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追究其政治责任。有

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

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12]。需要高

度警惕政治问题与腐败问题的蔓延呈现出结构化与隐

蔽化样态固化的趋势。结构化与隐蔽化腐败主要是体

制内部透过交易的腐败，大数据时代，这会加剧政府

的污名化，进而损害其执政合法性，势必成为党领导

人民群众协商治理的梗阻。 

其二，“让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惠及群众”：协商治

理的基本指向。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界

定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指明了我

国协商治理应蕴含“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内涵。中

国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共同治理，协商治

理与全面从严治党是完全契合的。“让全面从严治党成

果惠及群众”是全面从严治党与协商治理的基本指向，

没有群众的“共建共治共享”，协商治理只能是一句  

空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认

真纠正和严肃查处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维

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

成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13]。通过全面从

严治党保障协商治理中人民群众的“共建共治共享”。

推进协商治理，就是要科学认识与破解高压反腐之下

问题的结构化与隐蔽化倾向，“让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惠

及群众”。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破解高压反腐之下问

题的结构化与隐蔽化倾向，“让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惠及

群众”，实现协商治理的机理是什么？这是接下来需要

探究的问题。 

 

四、外在触动、内生机理与主导因素： 
协商治理的当代中国基础架构 

 

一定程度上，触动中国现代转型的因素是外在的，

但转型的机理依然是内生的，党的领导是外力发挥作

用与内在逻辑持续运行的主导因素，外在触动④、内生

机理与主导因素型塑了协商治理的当代中国基础   

架构。 

第一，外在触动与内生机理：协商治理中的普适

性与本土性。“一方面，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不是自我

成长使然，而是外力作用所致；另一方面，中国迈向

现代国家，不是在传统大型帝国分崩离析后的国家碎

片上进行的，而是在神散而形不散的大型国家躯体上

进行的。这两方面就足以使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逻辑

起点和历史任务完全区别于西方国家。”[14]很大程度

上，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在于外力作用，当

代中国对协商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有外在的动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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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西方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发意义

与价值。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发端于民主革命时期，

到 20 世纪中期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层面框定下

来，总体上迟于西方。从研究层面来看，西方可借鉴

之处在于阐发协商治理的核心要义。从实践层面来说，

需要善于从对照中找寻自身的短板与不足，不能以“特

色”为借口拒斥合理化的借用。 

对中国语境下“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任务的认知

与推动需要认识到其“神散而形不散的大型国家躯体”

的要义。“神散而形不散的大型国家躯体”的“神”与

“形”的博弈与平衡在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⑤之中随处

有体现，演变为“情理”“人情”“关系”等一系列构

造“中国人行动的逻辑”⑥的基本枢纽。透过对“情理”

的分析，可以看出协商治理在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

基本体现。“所谓‘情理’，简单说来就是‘常识性的

正义衡平感觉’……什么被感觉是正义的，什么被感

觉为衡平的呢？当然其内容在中国和西洋必然是不同

的东西……概言之，比起西洋人来，中国人的观念要

顾及人的全部和整体。也即是说，中国人具有不把正

义的标的孤立起来看而将对立的双方——有时进而涉

及到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和总体考察

的倾向；而且中国人还喜欢相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

从对立的双方都多少分配和承受一点损失或痛苦中找

出均衡点，等等。”[15]贯穿中国协商治理的是中国人

“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对治理主体发生联系机理

的研究不能无视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第二，“党的领导⑦”：外力作用与内在逻辑运行的

主导因素。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表现为，在国家与社会领

域缺乏明显界分的情况下，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边

界彼此重合，功能高度重叠；在国家与社会出现某种

分离的情况下，政党与国家两者相互联结，作为相对

于社会而存在的一个整合结构，压倒性地制约和影响

着社会。这种融政党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的

政党形态是“政党−国家”，或“党−国体系”(party state 

system)[16]。政党−国家的政治特征有三重面相：其一，

政党是国家与社会政治运行及变迁的发动机；其二，

政党是社会整合的基本渠道；其三，政党通过垄断暴

力资源和大部分的人力、组织资源实现对国家的全面

控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积极实现现代化、融

入全球市场体系的过程。政党−国家充当了推动市场

化改革与经济体制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价值

理念驱动政党−国家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

做出规划，并取得进步。但是，在偿试提高地方政府

与国有企业积极性的行政分权政策使得地方政府与国

有企业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同时，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

责任。财政负担与公共服务压力促使国家引入与发挥

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这并未改变政党−国家的政治

面相。无论是作为外力作用的外在触动，还是作为内

在逻辑的内生机理，都需要通过政党−国家的政治面

相展示自身。我们知道西方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多

元主体，这在当代中国是基于政党−国家的主导作用

而落地的。 

 

五、基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协商治理： 
理论构建、实践前行及其微观视 
角 

 

促成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要构建中国的

协商治理理论，谋求协商治理实践问题解决制度的民

主化、法治化，“让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惠及群众”。这

需要多元协商治理主体，特别是主导协商治理主体作

用的有效发挥，其微观视角是“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普通民众周围的政治“中心人物”要担负起权威性和

正确性的代表，引导“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形

成，以“确保结构上的或形式上的主导性和谐”，该研

究理路促成了治理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结合。 

当然，对“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的把握需要基本

的确定性，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中

国人的为人处世逻辑更多是遵循实践性自显，“许多深

刻的道理无需多解释，其本身就将其运行逻辑自显出

来”[17]，对“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准确阐释充满困难。 

第一，协商治理理论的构建：问题的理论解决。

总体上，借用社会学中国化的厘定，协商治理的本土

化应该包含如下内容：一是中国协商治理具有中国特

色，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二是中

国协商治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协商治理理论；三是中国协商治理要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建立面向人民的协商治理理论[18]。以解

决中国现实问题为根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协商治理

理论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面向人民。 

从理论构建的层面来看，当下迫切需要做的是构

建与阐释本土的学术概念[19]体系(见表 1)，构建依托协

商治理实践本土化的协商治理理论是接下来需要完成

的。这里仅以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为例来管窥中国

协商治理实践的多姿多彩，同时也说明构建本土理论

的任重道远⑧。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之基本程序   

是：镇党委、镇人大、镇政府、市镇人大代表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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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土的行政学学术概念体系 

领域分类 学术概念例证 

行政领导 民主工作制、接访与下访、群众路线、民主

集中制 

行政组织 “江湖”理论、潜规则、非正式沟通、议事

协商机构 

行政体制 压力型体制、锦标赛制、行政吸纳社会、行

政吸纳政治 

行政执行 行政发包制、分级制政策试验、土政策、运

动式治理 

行政文化 

和伦理 

清官文化、民本行政、君臣之道、“天下”“匹

夫”观 

行政监督 言官制度、民主评议、中国式行政型审计、

行政约谈 

行政发展 官僚体制的适应与学习能力、血酬定律、中

国行政周期研究、共识型改革与中国行政发

展 

人事行政 公推公选与准行政竞争、选调生制度研究、

编制管理与人事控制、匿名评分与公务员民

主考核 

财务行政 中国式财政联邦制、预算民主、黄宗羲定律、

中国预算外财政体系研究 

 

协委员、各种团体、群众等的观点→政府民主恳谈信

息来源→镇党政人大联席会确定恳谈主题→办公室制

订恳谈会实施方案→公布时间、地点、对象、主题、

会场布置、人员分工及材料准备→民主恳谈会程序→

报告恳谈目的、意义、主题及注意事项，报告主题内

容，围绕主题开展平等对话(记录材料和整理建档)→

领导班子研究落实意见建议→公布→政府组织实施→

党委人大监督并征求反馈意见[20]。如此丰富的形式在

各地有多种多样的呈现，共同组成中国协商治理实践，

对类似协商治理实践的提炼是构建协商治理理论的基

础性工程。各个层级的协商治理及其运行逻辑都应该

成为协商治理研究的对象，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协商

治理理论。 

第二，协商治理实践中问题的民主化、法治化的

制度解决，以“让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惠及群众”。尽管

对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的认知，依然存有一定分歧，

但在一些核心议题上，治理应具有普适性。比如，谋

求民主化、法治化的制度解决是应对协商治理实践中

问题的基本路径。而中国协商治理的本土化则在于应

对协商治理实践中问题的基本路径，以“让全面从严

治党成果惠及群众”为基本指向。首先，全面从严治

党为协商治理实践中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全面从

严治党为中国式民主与法治提供了基本可能。协商治

理问题需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通过民主与法治加

以解决。其次，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协商治理实践问

题的解决需要本土化路径。“四个意识”得以有效树立

的形势下，有效实现反腐败的“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以切合“全面从严”，化解腐败的结构化隐蔽化

倾向，“让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惠及群众”，是当下急需

面对的。 

第三，主导协商治理主体作用及其有效发挥。协

商治理研究除了理论研究、制度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分

类之外，还可以基于主体维度的不同分为民间、学术

与官方等，形成相应民间话语、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

等体系。当代中国的协商治理理论应该是官方话语主

导下的多元话语和谐融合。正如上文所说，“全面从严

治党”官方话语蕴含了政党治理的新表达，如“全面”

“从严”等。这些重要的表达，只有得到学术话语的

有力解释才能转换为民间话语，才能促成官方话语在

协商治理主体中的有效传播。话语是制度与行动的外

显，制度与行动才是话语的基础。全面从严治党语境

下协商治理实践的有效推进必然依靠主导协商治理主

体作用的有效发挥。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党领导人

民群众有效推进协商治理至少需要做到：“知势”，要

认清协商治理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推进协商治理中掌

控主动性；“明理”，要明确推进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

理路，明确其运行中的问题；“强责”，要强化推进中

国协商治理的基本责任，积极引导多元治理主体的成

长与成熟。 

第四，不能忽视“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考察与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协商治理的微观视角。需要强

调的是，笔者并非“决定论”者，只是对协商治理研

究缺乏“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视角的不满⑨。当代中国，

不论是在国家与社会领域缺乏明显界分的情况，还是

在国家与社会出现某种分离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都

不是对立冲突的⑩，而是契合共进的，这与西方治理有

根本性的不同。故此，中国协商治理实践的发展更需

要考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当下，从来不缺少对协

商治理的意识形态考量，缺少的是思考的微观视角。

外在触动(特别是其核心要义)与中国式的内在机理共

同借助主导因素得以支撑起中国协商治理的基础架

构。贯穿“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于中国协商治理的要

义是：首先，“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获得需要重

点关注。从人们的社会关系，哪怕是对立的双方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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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考察；倾向从对立双方都多少分配和承受一点损

失或痛苦中找出均衡点 。其次，中国人在情境互动中

总有寻求并确立中心人物的意向。中心的确定意味着

权威性和正确性的确定，并可以建构出一种在互动中

给面子式的关系，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倾向可以用来确

保结构上的或形式上的主导性和谐[17]。中国协商治理

运行中，作为普通民众周围的政治“中心人物”，“全

国优秀党支部书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21]要担负

起“权威性和正确性”的代表，引导“常识性的正义

衡平感觉”的形成，以“确保结构上的或形式上的主

导性和谐”。 

中国知识界存有“殖民地的心理”[22]。意识形态

泛化、排他性“独立见解”创设冲动与文化自信是相

抵牾的。泛化意识形态给人以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中国

协商治理研究乏善可陈的感觉，急于提出一种创见，

动辄构建新的理论或知识体系，而不是踏踏实实将本

土的问题阐释清晰，亦是学术底气不足的表现。理论

与实践的有效互动是二者健康发展的理想状态，准确

厘清本土问题的协商治理理论可以描绘协商治理实

践，阐释现象、解决问题以促进实践前行，协商治理

实践则为理论提供丰富的素材。 

围绕协商治理实践形成协商治理理论，协商治理

理论指导下开展协商治理实践，透彻厘清与分析中国

协商治理需要关照触动(外力作用)与机理(内在逻辑)

两个基本面，此基本面的主导因素是“党的领导”，昭

示出“全面从严治党”与“协商治理”的必然关联。

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中国人行动的逻辑”是考察与

推进协商治理的微观视角，其中对“平衡”的理解与

追求构造起协商治理运行的基石。这需要充分发挥普

通民众周围的政治“中心人物”的“权威性与正确性”

的代表作用，引导“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形成，

以确保结构上的或形式上的主导性和谐。因此，实现

协商治理理论与实现互动的基本理路是推进立足“中

国人行动的逻辑”的协商治理实践，构建基于协商治

理实践的理论。 

 

注释： 

 

① 陈家刚在《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一文中对此曾有考证。谈火

生在《协商民主：西方学界的争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

对“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译介纷争做出阐释的同时，

指出由于易于与本土资源相结合，大陆学界几乎高度认同将该

词译为“协商民主”。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学习与

探索, 2007(2): 85-91；谈火生.协商民主：西方学界的争论及其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3(7): 7-11。 

② 常桂祥、赵俊梅在《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

逻辑》一文中明确指出，“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参见

常桂祥、赵俊梅.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

辑, 行政论坛, 2017(2): 20-26。 

③ 这里使用“考察与推进”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做的交

融分析，既包含对协商治理理论的考察，又包含对协商治理实

践的推进。 

④ 词源学意义上，“触动”包含如下含义：其一，碰；撞；其二，

冲撞；触犯。等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

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0。笔者

此处用该词，是想说明外力与中国社会的接触(“碰；撞”)以

及对中国社会的挑战(“冲撞；触犯”)。 

⑤ 郭于华、沈原分析了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内容的“日常居住生

活”：“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日

常生活始终弥漫着国家权力的渗透、构造和控制，从而使得人

们的日常居住生活变成了一种国家事务，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

要内容。”参见郭于华、沈原.居住的政治——B 市业主维权与

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开放时代,2012(2):83-101。 

⑥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关涉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侧

重于协商治理领域。参见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⑦ 黄杰在《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的选择》一文中将“这种

国家建设模式的逻辑”界定为，“党在国先、以党建国、国家

政党化、以党治国、党国同构、党国一体”。参见黄杰.国家建

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的选择.社会科学,2011(10):22-29。 

⑧ 房宁曾以阿伦特为例指出，“我更不明白的是当下正处于实现

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中国有那么多真实的现实的

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而我们学者们却津津乐道什么阿

伦特，难得他们真的是找不着事干了吗？！难道他们真的那么

擅长研究那位云里雾里的德国女性，而完全搞不懂或不在意我

们的生活、我们身边的事情吗？！”实际上，其阐明的就是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参见房宁 .说不完的阿伦特 ,https:// 

www.guancha.cn/FangNing/2018_01_23_444214_s.shtml, 2017- 

12-20。 

⑨ 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中指出，“将社

会与心理、结构与行为结合起来讲，可以统称为对中国人和中

国社会的研究。”“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主要是采用西方的范

式、理论及概念，或拿着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人与中国

社会的。”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86. 

⑩ 抗争实践中，行动者策略选择与话语运用的合法化建构是此关

系的体现。参见郭于华、沈原、陈鹏.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

的 业 主 维 权 和 社 区 建 设 , 桂 林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014:37-57. 

   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的“序”中指出，“秋菊和

她的乡亲们所分享的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才算合理的看法便

明显与正式的司法机关所奉行的那套认识不同……”。本文主

要是提出问题之所在，即以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实践，这才

是真正意义上“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要达到此目标，必须

廓清“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这是学人努力的方向。参见赵晓

力.“序”, 载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96: 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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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gence from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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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ects of China's existing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resear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at its ideology is 

too generaliz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cademy and ideology, and that exclusive "independent view" is the basic 

channel for ideological release. The formation of such phenomenon derives from the lack of localization, which 

indicates its failure to analyze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China's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the essential sense. 

Administering the CPC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is the basic context for investigating and promoting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under localization. External touch (especially its core Essentials)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hinese 

style are supported by the basic carrying capacity of "Party leadership" to sustain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hina's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which shows the inevit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CPC" and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o promote successfu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we need to construct China's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to seek democrat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in the syste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so that the fruits gained from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CPC can benefit the people. This needs the entity of multi-consultative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at in its leading position to play its full and effective role. Those core political personages must 

shoulder their representative role of being authoritative and correct, and guide the formation of just and balanced 

common sense so as to ensure the structural or formal leading harmony. All in all, promoting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logic of Chinese action" and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based on its practice can 

be the primary localization path in reali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China's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CPC; Party leadership; 

political context; practice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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